
晋能源议函〔2025〕6 号

杜红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快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 促进非常规天

然气产业发展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加快发展新能源，实施能源绿色低碳替代是推进能源革命和

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重要举措，是落实碳达峰、碳中和目标任务

的必然选择。您的建议提得很好，对推进我省新能源产业发展具

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。

一、关于“高质量谋划新能源产业”建议

我们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

关于“双碳”目标的重要论述为指导，锚定我省新能源“十四五”目

标，会同相关部门统筹布局、协同发力，谋划推动实现我省新能

源发展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。期间，先后印发了《山西

省“十四五”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》《山西省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

规划（2022-2035年）》《山西省“十四五”新型储能发展方案》

《推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年）》

等规划计划，为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指引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深入开展“十五五”新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编制



工作，认真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，统筹谋划我省新能源产业高

质量发展，推动产业规模稳步壮大。

二、关于“全方位摸清资源家底”建议

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“统筹风光资源开发与各类国土空间约

束，进一步做好新能源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”有关要求，省能

源局组织第三方机构开展了土地、生态环境等各项颠覆性或限制

性因素排查，摸底我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空间，进一步准

确掌握全省风光资源开发利用潜力，已形成了初步成果，为建立

全省风电和光伏发电可开发资源库，统筹谋划新能源和可再生能

源发展空间布局奠定了基础。据了解，省自然资源厅目前也在开

展我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资源调查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合作，深入开展新能源

资源摸底，精准掌握资源禀赋，以详实数据保证科学合理产业布

局，实现可再生能源规模化、基地化发展壮大。

三、关于“提高新能源产业管理水平”建议

近年来，新能源规模骤增，结构性矛盾显现，逐渐进入精细

化规范发展阶段。为有效提高新能源产业管理水平，我省先后研

究出台了《关于加快风电光伏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》

《关于全面推动地热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加强

光伏发电项目用地支持保障的通知》《风电光伏发电项目管理办

法》等一系列行业管理指导性制度文件，并持续开展制度宣贯服

务，优化行业管理水平。同时，我们每年组织专业力量，精细测



算、深入分析并及时公布全省各县区电网承载能力，引导各地依

据接入消纳能力，有序布局新能源项目，有效规避无序扩张引发

的电网过载与弃风弃光风险，保障新能源产业安全、稳定发展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完善管理制度机制，继续围绕“基地化+

分布式+一体化”发展路径优化产业布局，按照“新项目谋划+在建

项目督导+存量项目处置”管理机制强化产业管理。

四、关于“加大新能源项目建设支持力度”建议

“十四五”以来，国家每年发布各省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最

低消纳责任权重并进行考核评估，各省按照国家确定消纳责任权

重组织并统筹衔接做好项目开发建设和储备工作。我省根据国家

下达的消纳责任权重研究制定年度风电、光伏开发建设工作方案。

按照年度工作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，我省各级各部门协同发力，

扎实开展试点示范工作，强化项目调度管理，督导协调解决各类

问题，狠抓项目落地转化，全力推动新能源项目高效建设。2024

年风电、光伏新增并网 1103万千瓦，风光发电量 897万千瓦时，

两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聚焦集中式做大做强、分布式做优做精，指

导各市开展新能源“标准地”储备,多措并举狠抓项目落地，加快推

动新能源建设项目科学化、规模化发展。

五、关于“全方位保障新能源产品”建议

我省持续完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市场机制，构建新型电力

系统，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能力水平。电力市场方面，围绕国家



推进新能源全面入市的要求，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，完善中

长期、现货和辅助服务交易机制。围绕高比例新能源电网电力短

时平衡需要，开展市场关键理论技术攻关，将实时现货市场出清

计算周期由 15分钟缩短为 5分钟，提升电力市场运行效率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以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为目标，紧扣新能

源高质量开发建设、高比例消纳利用主线，不断提升新能源发展

的“质”与“效”，为加速推动能源转型作出新贡献。

感谢您对我省能源工作的关心和理解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

的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5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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